

关于《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2月

现将《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审议稿）》（以下简称《细则》）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出台背景及起草过程
2009年10月11日，扎赉诺尔区人民政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呼伦贝尔市廉租住房租售并举的指导意见（试行）》（呼政字〔2009〕第44号）《满洲里城镇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分配方案》（满政办字〔2009〕第1号）及相关规定印发了《扎赉诺尔区廉租住房租售并举实施细则》，指导我区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开展。该文件印发至今已有16年，且我区于2023年起逐步理顺管理体制，原《细则》已不在符合我区住房保障工作实际。为加强我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范运营与使用，完善我区住房保障体系，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管理的通知》《呼伦贝尔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管理实施意见》制定《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细则》形成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和社会群众意见，并按照区发改委和、区残联等部门提出的反馈意见结合我区实际及时进行调整，形成《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审议稿）》。
二、起草遵循的原则
《细则》的起草过程中，重点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我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与建设、申请与审核、分配、租赁、使用与退出等监督管理工作，确保《细则》的起草遵循正确方向。二是《细则》的起草，严格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管理的通知》《呼伦贝尔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管理实施意见》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区实际，进一步明确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和各部门工作职责，确保《细则》符合我区实际情况。
三、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9章45条：第1章为总则。第2章为保障条件及资格认定。第3章为申请与审核，明确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第4章为轮候与分配。第5章为房屋租金。第6章为租赁补贴。第7章为使用与退出，第8章为监督与责任，明确住房保障部门的工作职责，第9章为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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